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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铁人三项集训队组队及选拔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并确保国家铁人三项集训队（以下称：国家队）选拔

工作的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促进我国铁人三项项目竞技水平的提高和后备

人才培养，根据《国家队运动员、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

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仅适用于国家队的组队、产生和退出。国家队参

加国际比赛的选拔实施细则另行规定。

第二章 国家队的任务

第三条 国家队是我国铁人三项项目最高竞技水平的运动队，以在国

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并展现良好精神风貌为首要职责和核心任务。

第四条 国家队兼顾后备人才培养。

第五条 研究、探索铁人三项项目的规律和特点，形成先进的训练理

论和方法。

第三章 国家队的构成

第六条 国家队的规模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确定的编制控制。遇有重要

任务时，可作适当调整。

第七条 国家队由管理人员（领队、干事等）、教练员（主教练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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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）、辅助人员（科研、队医、按摩师、机械师等）、运动员组成。

第八条 国家队组成人员名单或调整人员名单需报国家体育总局备

案。

第四章 国家队选拔原则

第九条 按照体育总局《国家队运动员、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管理

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体竞字[2014]172号），公开透明，公平公正，鼓励竞

争，择优录取。

第十条 加强后备人才培养，促进项目健康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。

第十一条 选拔条件具体，不搞变通特例；选拔结果客观，杜绝主观

评定。

第五章 教练员的选拔

第十二条 主（总）教练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职业道德水平高，有追求卓越的

思想境界和争当第一的奋斗目标；

（二）能够准确理解和把握项目规律与特点，了解项目发展趋势，精

通竞赛规则和裁判法；

（三）所执教的运动员（队）曾获得全国冠军或亚洲以上国际比赛的

前3名；

（四）担任专业教练员5年以上，并拥有中级以上教练员职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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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具备基本外语交流能力；

（六）具备应用计算机的能力；

（七）没有违反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规定的不良记录；

（八）所在单位同意选调到国家队执教；

（九）55岁以下，身体健康。

第十三条 主（总）教练由竞聘产生。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（以

下简称：中铁协）教练员委员会和集训领导小组共同组成国家队教练员选

聘工作组，并由中铁协教练员委员会提出国家队主（总）教练竞聘的办法、

条件、程序和方式。竞聘方案另行制定和发布。

第十四条 报名竞聘主（总）教练，须先经过中铁协教练员委员会和

集训领导小组的审核。

第十五条 主（总）教练的竞聘，如报名人数不足2人，或无人报名时，

可采取省、市、解放军队伍所属单位推荐，或教练员自荐。中铁协教练员

委员会和集训领导小组对其任职能力、业绩、表现等进行审核。

第十六条 通过审核的国家队主（总）教练，要在中铁协官网公示5天。

有1/3以上单位对公示人员提出异议的，原则上不得入选国家队。公示通

过后，报体育总局自剑中心批准，最后报总局竞体司备案。

第十七条 其他教练员由主（总）教练提名。中铁协教练员委员会和

对其任职能力、业绩、表现等进行审核。通过后，报体育总局自剑中心批

准，最后报总局竞体司备案。

第十八条 国家队教练员实行任期聘任制，并签订《聘任合同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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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运动员的选拔

第十九条 运动员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在国家体育总局进行年度注册的运动员；

（二）热爱祖国，热爱铁人三项运动。以在国际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，

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事业目标；

（三）没有违反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规定的不良记录。

第二十条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规定的国家队编制数，由主（总）教练

提出建议名单，提交国家队队委会和集训领导小组审议。通过后，报体育

总局自剑中心批准，最后报总局竞体司备案。

第二十一条 国家队集训运动员提名，要以中铁协公布的最新一期专

业运动员积分排名作为入选国家队的主要依据。可以参考选拔当年及前一

年国际和国内比赛成绩、表现综合选拔。

第二十二条 为加强后备人才培养而选拔年轻选手进入国家队时，运

动员积分作为选拔的依据之一，同时要综合评定其发展潜能。选拔时要提

前明确年轻运动员的年龄范围、评定指标。经队委会和集训领导小组研究

通过后，报体育总局自剑中心批准，最后报总局竞体司备案。

第二十三条 通过审核的国家队运动员，要在中铁协官网公示5天。有

1/3以上单位对公示人员提出异议的，原则上不得入选国家队。公示通过

后，报体育总局自剑中心批准，最后报总局竞体司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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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管理人员及辅助人员的配置

第二十四条 国家队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命按体育总局自剑中心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按照建立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的要求，由国家队队委会

根据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提出体能教练、科研人员、医务人员、按摩师等

方面的专业人员推荐名单，集训领导小组对其任职能力、业绩、表现等进

行审核，通过后，报体育总局自剑中心批准，最后报总局竞体司备案。

第八章 外籍教练的聘任

第二十六条 根据国家队的备战和参赛任务需要，可以聘用外籍教练，

有关聘用手续和要求按国家体育总局《国家队外籍教练员聘用和管理办

法》执行。

第二十七条 聘用外籍教练须签订聘用协议，明确聘用时间、阶段目

标、双方权益、协议终止条件、违约责任等；并报体育总局备案。

第二十八条 对外籍教练要坚持使用和管理并重的原则，在训练和参

赛中发挥外教的主导作用。同时，外教也要遵守我国法律和国家队相关规

定与要求。

第九章 国家队的退出机制

第二十九条 国家队集训期满后，队内所有运动员、教练员、工作人

员等自动退出国家队，待下一期国家队集训时再根据实际情况重新选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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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国家队内成员实施动态管理模式，可根据备战和比赛具体

要求，实时更换人员。教练员的更换要依据该教练员的任职能力、业绩、

执教创新能力等表现进行考核；运动员的更换需根据其参赛表现、积分排

名等情况以及备战任务的需要进行考核。考核由集训领导小组、队委会组

织实施。考核通过后，报体育总局自剑中心批准，最后报总局竞体司备案。

第三十一条 集训期内，国家队内成员如有出现违法、违纪及违反国

家铁人三项队相关管理办法的，给予停训、开除出国家队，直至停赛等处

罚。

第十章 附则

第三十二条 凡不接受国家队选调参加集训的运动员、教练员和工作

人员，将依据有关管理办法，给予取消国家集训队入选资格，代表国家队

出访参赛资格，直至停赛等处罚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归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。


